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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主管人員及經管人員之移交，除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

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等規定辦理外，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稱主管人員者，係指校內各級主管人員；稱經管人員者，係指校內直接經管某項

業務或某種財物之人員。 

三、本要點適用專兼任主管卸職、行政人員離職、退休及職務調動等人員所應辦之移交事項

及手續。 

四、主管人員之接收人為新任主管。 

新任主管未發布或因故未能在規定期限到任，原任主管必須離職時，由其上一級主管指

定之主管職務代理人為接收人，代為辦理交代，接收交代前所有一切責任歸屬，仍由原

移交人負責。 

五、經管人員之移交，由原經管人員之直屬主管或上級主管指派之新經管人員、代理經管人

員或該職務出缺所遞補之新進人員為接收人。 

六、主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如下： 

    （一）單位章戳、清冊（含代為決行章）。 

    （二）重要案卷表冊。 

    （三）參考書籍清冊(視業務經管情形列冊)。 

    （四）有關財物帳冊。 

    （五）待辦或未結案件。 

（六）其他應行移交事項及清冊。 

七、經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按其經管財物或業務辦理並分別造冊（如財產清冊、消耗品清

冊、保管文卷及目錄、公文承辦登記簿、公務登冊帳冊及目錄、其他應移事項及清冊等），

移交清冊格式範例詳如附件。 

八、財物經管人離職，應會同接收人清點財物及核對清楚，如點交不實應由接收人具結負責。 

九、交接如發生爭執，應由移交人或接收人會同監交人，於發生移交爭執之次日起五日內，

擬具處理意見，簽請校長核處。 

十、一級主管人員移交，其監交人員請校長指派；二級單位主管移交，監交人員為其直屬主

管；其餘人員移交，監交人員為其直屬主管或其所屬一級主管。 

十一、主管人員移交，由新、卸任人員會同監交人於原主管人員卸職生效日起三日內移交完
畢。經管人員移交，由新、卸任人員會同監交人於原經管人員卸職生效日起三日內移交
完畢。 

      如所經管財物特別繁多者，其移交期限，得報經校長核准，酌予延長至多以一個月為限。 

退休人員以退休生效日前三日辦理交接完竣為原則，如須延長交代期間者，應於事前詳

列待辦事項，移交手續辦理完竣簽會相關單位並經校長核定後，始予核發其離職證明。 

十二、各級人員移交應親自辦理，並依移交事項造冊四份，新任、卸任各一份，任職單位存

查一份，一份送人事室存檔備查。 

移交人員逾期不移交或財物移交不清者，新任人員應會同監交人報請校長追究行政責任，

如涉及民法責任，則依法訴究。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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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單位及職稱)移交清冊(範例) 

 

 

 

 

 



國立屏東大學 

○○○(單位及職稱)移交清冊目錄 

   卸任人○○○茲將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交

卸日任內經管事項，分別造具下列各項清冊，移交新任人接收。 

計分： 

清 冊 名 稱 件 數 備 註 

國立屏東大學（單位）印章戳記清冊   

國立屏東大學(單位)人員清冊   

國立屏東大學未辦未了案件清冊   

國立屏東大學財產移交清冊    

 卸任人：           （簽名） 

新任人：           （簽名） 

監交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 立 屏 東 大 學 印 章 戳 記 清 冊 

章 戳 名 稱 質 料 數量        印 模 

  

國立屏東大學○○○

(單位)楕圓戳章 

 

 

 

 

 

 

木章 
   

  1 

 

 

○○○主任用行動門

號(○○○) 

 

 

 

 

 

   

 

 

 

 

 

 

  



國立屏東大學（單位）人員清冊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 ○○○(單位)人員清冊附於附內 

  



 

國立屏東大學未辦或未了案件移交清冊 

項次 案 情 摘 要 說 明 備 註 

 

 

   

 

 

   

 

 

   

 

 

   

 

 

   

 

 

   

 

 

   



 

國立屏東大學（○○○單位職稱）財產移交清冊  

財 產 編 號 財 產 名 稱 數 量 備 註 

    

    

    

    

    

    

    

    

    

    

    

    

    

    

  



國立屏東大學○○○(單位及職稱)交代清結證明 

 

    查卸任人○○○自中華民國○年○月○日到任之日起，至○年○

月○日前日止，任內經管事項，業經分別列冊移交會同監交人，照列

逐項盤查清楚，接收無訛，特此證明‧ 

 

 

 

 

 

 

      卸任人：         （蓋章） 

 新任人：         （蓋章） 

 監交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